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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暑期銜接課程  
行政指引  

（ 2026 年 5 月）  

 

目標  

1.  非華語學生 1暑期銜接課程（下稱「該課程」）的目標是︰  

(a)  協助小一非華語新生適應新的學習／學校環境；  

(b)  協助非華語學生適應小學中國語文課堂的學習模式，豐富他們的語文學習

體驗；  

(c)  提升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的興趣；  

(d)  協助升讀小二至小六的非華語學生鞏固該學年所學，並為下學年的中文學

習做好準備；及  

(e)  鼓勵非華語學生的家長陪同子女參與多樣化的學習活動，透過家長的支援

及家校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中文的機會。  

 

課程對象和課程費用  

2.  該課程的對象為每年 9 月入讀公營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

（直資）小學的小一非華語新生，以及在上述學校升讀小二至小六的非華語學

生。參與該課程的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及監護人（每名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不多於

2 名）亦會獲邀參加。所有參加者的費用全免。  

 

課程時間和課堂安排  

3. 該課程必須在暑假期間進行，每班總時數不少於 60 小時。參與學校須預留

後備日子，以便在有需要時（例如受惡劣天氣影響而停課）安排補課，以確保每

班總時數不少於 60 小時。該課程須在星期一至五日間上課，每天的上課時間由

學校根據非華語學生及家長的需要自行決定和安排。學校可自行處理參加者的

分組安排，並按個別活動的學習目標和內容，安排家長或監護人出席。  

 

每班人數  

4. 普通學校每班學生人數平均約 15 名。參與人數下限為 10 名來自本校／及

 
1 規劃教育支援措施時，「家庭常用語言不是中文」的學生均歸納為非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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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的非華語學生。特殊學校的參與人數下限則為 5 名非華語學生。參與學校

應邀請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及監護人陪同學生上課及／或參加學習活動，促進家

校合作。參與學校如欲讓其非華語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參加由其他學校舉辦的

課程，本局會提供協助。本局亦會按個別申請學校的特別情況，酌情考慮參加該

課程的非華語學生人數下限。  

 

課程內容  

5.  課程內容建議如下：  

(a) 入讀小一的非華語新生：  

課程通過在課堂內外進行的各類學習活動，幫助學生認識與學校生活相

關的詞語和句子，以應付學習和日常生活需要，培養他們對學習中文的興

趣。課程內容建議包括：  

• 說話及聆聽：學習中國語文課堂和日常交談的常用語（例如互相問候、

發問、表達感受和想法）；  

• 閱讀：認識小一常用字詞，閱讀圖畫書或附有插圖的小段落；  

• 寫字：學習正確的執筆姿勢和運筆方法，初步認識常用字的筆畫、字形

間架結構；  

• 認識學校及社區：例如校園設施、學校教職員、往返學校的交通工具、

校舍附近的街道和設施。  

 

(b)  升讀小二至小六的非華語學生：  

學校應建基校本中國語文課程的學習內容和預期學習成果，根據非華語

學生的學習進程和需要，設計課程內容及靈活地組織學習活動，以協助他

們學習中文。建議如下：  

• 課程內容：選取與學生生活相關的主題和素材，組織涵蓋閱讀、寫作、

說話、聆聽等方面的學習活動，並協助他們認識中華文化和融入本地生

活，培育品德情意；  

• 學習活動：布置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例如中文課、文化活動、讀書會、

朗誦、戲劇、語文遊戲、遊覽校園、參觀公共圖書館及其他社區設施），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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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鼓勵非華語學生的家長陪同子女參與學習活動，學校可考慮在課程中加

入親子活動，以助家長在日常生活中為子女營造語文學習的空間和機會。  

 

7.  參與學校可按學生的學習需要，以專業判斷設計課程內容及安排多樣化的

學習活動。此外，學校可調適課程內容及舉辦模式，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  

 

主辦單位  

8. 學校可自行舉辦或與非政府機構協作舉辦該課程。  

 

教師聘用及監察  

9. 學校須確保只聘用具經驗及合資格的教師（持有師資訓練學歷為佳），包括

短期／兼職教師及／或非政府機構的導師，負責課程規劃、課堂教學和課堂管

理。學校亦必須遵從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

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的聘用程序，以確保聘用的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為適合及適

當人選。校方須把獲學校／非政府機構聘用的教師／導師的履歷妥善保管，以供

教育局查閱。學校亦應向教師提供適當的監察和支援，以加強課程的成效。  

 

津貼額和津貼使用範疇  

10. 2026 年的津貼額為每班 26,360 元。本局會按申請學校的參加學生人數及分

組安排，批准學校開辦的班數，並向學校發放有關津貼。  

 

11.  校方須有效運用津貼，以協助參加該課程的學生學習中文，以及鼓勵非華語

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一起參加多樣化的學習活動。津貼可用作支付下列開支︰  

(a)  教師／教學助理／導師的薪金  

(b)  制訂課程內容及評估課程的專業費用  

(c)  行政開支  

(d)  基本教學器材開支  

(e)  核數師費用  

(f)  投保費用，以應付因意外及相關人員和參加者個人受傷而須承擔的公眾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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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就開辦該課程僱用非政府機構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的服務費用  

(h)  開辦該課程的其他相關開支  

 

發放津貼及會計安排   

12. 本局在收到學校確認參加課程的非華語學生人數及名單後，會向參與學校

發放津貼。學校使用津貼時須依循教育局就學校運用公帑發出的既定原則和規

定。為方便會計及審核︰  

(a)  資助學校和直資學校須另設「非華語學生暑期銜接課程津貼」獨立的分類

帳，以妥善記錄該帳目下的所有收支項目。津貼如出現赤字，須由學校本身

的經費／非政府經費填補，以及不應以政府津貼抵銷。學校須妥善備存有關

帳目，以供教育局查閱。所有帳簿、收據、支款憑單及發票等記錄須由學校

保留至少七年，以作會計及審核用途。  

(b)  官立學校須另設「非華語學生暑期銜接課程津貼」分類帳，記錄該帳目下所

有核准津貼及開支項目。學校採購物品和服務、支付發票及發還教職員所墊

付的費用時，必須遵照現行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財務及會計規例》、

《常務會計指令》，以及政府部門不時發出的其他相關通告及規則辦理。  

 

經審計的帳目  

13. 資助學校和直資學校須遵照現行教育局通告的規定，在每個學年完結時向教

育局提交經審核的帳目。如有未使用的津貼餘款，教育局將根據學校提交經審核

的帳目收回截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的餘款。餘款不可結轉至下一學年使用。學

校不得將課程津貼及／或餘款調往其他帳目。學校亦須確保有關津貼是根據本

《行政指引》運用原則，否則學校須向教育局全數歸還所獲得的津貼。  

 

評鑑與問責  

14. 為蒐集學校對課程的意見及評估課程的整體成效，教育局會進行督導訪校，

並在課程完結後以問卷方式蒐集持分者的意見。學校須在 2026 年 9 月 30 日或

之前填妥問卷並連同課程內容交回教育局。本局會另函通知學校有關安排。此

外，根據「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參與學校須檢視該課程，並在學校報告

中列出實施該課程的詳情（包括課堂安排、參與的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人數）、

檢討結果，以及該課程對改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評估等。學校須在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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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將學校報告上載學校網頁。  

 

其他規則及程序   

15. 學校須遵守公開及有競爭性的原則，並提醒職員在招聘教師、採購文具／器

材／服務及處理該課程的任何事宜時，須遵守有關利益衝突的規定。如無法避免

的話，則須預先向學校申報。同時，學校須遵守《教育條例》、《教育規例》、《僱

傭條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防止賄賂條例》的相關法例規定。  

(a) 資助學校須依循教育局通告第 4/2013 號「資助學校採購程序」及「資助學

校採購程序指引（ 2025 年 10 月）」的採購程序，以及教育局通告第 5/2005

號「學校教職員的聘任」的規定。  

(b) 直資學校須依循資助學校的採購程序或獲其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批准的校

本採購政策和程序。  

(c) 官立學校在僱用外間服務及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時，須遵守有關的條例

及規定。官立學校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須注意《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對教育局作為僱主的法定責任，並按照部門程序安排有關員工加入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  

 

教育局行政指令  

16. 學校須遵守教育局就開辦及匯報該課程而發出的行政指令。  

 

 

 

 

教育局  

二零二六年五月  

http://www.em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MBC/EMBC05005C.PDF
http://www.em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MBC/EMBC05005C.PDF

